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

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

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檢查事務官偵查實務組 

科 目：民法總則與債權、物權篇 

一、甲將名下房屋 1間出租與乙使用： 

若甲將該屋出售與 A 並辦妥移轉登記，乙事後始知該情事，乙對 A有何權利可為主張？

（20分） 

承上題，乙擅將房屋與丙使用，A若反對，可否向丙請求返還該屋？（20分） 

【擬答】 

甲、乙間租賃契約如符合民法第 425條第 2項之限制，乙應得對 A主張該租賃關係繼續存

在並繼續使用收益該房屋： 

租賃契約原則上僅有債權之相對效力，承租人不得以之對抗第三人，惟為保護承租人之

利益並兼顧交易安全，民法例外賦予得以對抗第三人之效力，使之發生「債權物權化」

之效果。即依民法第 425條第 1項規定，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在承租人占有中，縱

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該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 

然而，在長期或未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上開規定對於當事人之權義關係影響甚鉅，宜付

公證，以求其權利義務內容合法明確，且可防免實務上常見之弊端，即債務人於受強制

執行時，與第三人虛偽訂立長期或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以妨礙債權人之強制執行。故

同條第 2項另規定在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如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

用前述之規定。 

本題中，甲乙就該房屋已訂立租賃契約，如甲復將房屋交付予乙後始將該屋出售並辦妥

移轉登記予 A者，即符合民法第 425條第 1 項之規定。但因甲乙間為不動產租賃契約，

則依同條第 2項規定，即須「該租賃契約經公證」或「租期未逾 5年」者，乙始得以該

租賃契約對抗房屋受讓人 A並據以主張有權占有；否則，基於債之相對性，A仍得依民

法第 767條第 1項前段規定請求乙返還房屋，乙僅得向甲請求債務不履行或權利瑕疵擔

保之責任。 

乙將房屋轉租予丙之行為若未符合民法第 443 條第 1項之情形者，A應得終止租賃契約並

向丙請求返還該房屋： 

轉租係指承租人並不脫離原有租賃關係，而僅將租賃物出租與次承租人使用、收益。依

民法第 443條第 1 項規定，承租人非經出租人承諾，不得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但租賃

物為房屋者，除有反對之約定外，承租人得將其一部分轉租於他人。 

若承租人違反民法第 443條第 1項規定，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者，稱為「違法轉租」。

此時出租人得依民法第 433條第 2項規定終止租賃契約。但有實務見解（最高法院 44年

）認為於出租人終止與承租人間之租賃契約前，出租人不得逕

向次承租人請求返還租賃物。惟學說上則有認為此時出租人與次租人間未成立「占有之

連鎖」關係，出租人在終止前仍得請求次租人將租賃物返還予承租人，終止後則得請求

返還予自己。 

本題中，倘符合民法第 425條之情形者，即生租賃契約法定移轉之效果，租賃關係存在

於 A及乙間，已如前述。此時承租人乙如欲將房屋再行轉租丙者，自應依民法第 433條

第 1項規定經 A之承諾或僅將房屋部分轉租。如於乙之轉租行為不合上開情形者，A即

得依民法第 433條第 2項規定終止其與乙間之租賃關係，則縱然乙、丙仍存在轉租契

約，基於債之相對性，丙對 A仍屬無權占有，A得依民法第 767條第 1項前段規定請求

丙返還房屋。 



二、甲欠乙賭債 500萬元，無法清償，在乙之要求下簽立 500萬元之借據，約定 3年後清償該債

務。其後，甲並在乙之脅迫下，求得年邁老母丙之同意，將丙之名下之祖宅為乙設定普通抵

押權，以擔保該債務。屆期甲無法清償該債務，請附理由說明乙有何權利可為主張？（30

分） 

【擬答】 

乙得請求甲清償該 500 萬元之債務，但甲得抗辯原賭債變更為借款債務係屬脫法行為而無

效，並據以拒絕給付： 

按民法第 71條本文明定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者，無效。另學理上有所謂「脫法

行為」，即當事人為規避強制禁止規定之適用，而以迂迴合法手段達成該強行法規所禁

止之相同效果之行為，倘此種行為尚未有法律明文禁止者（例如民法第 206條），解釋

上仍應認為其實質上仍為達成違法目的，故脫法行為仍屬無效。 

以賭博契約為例，實務見解（最高法院 44年台上字第 421號判例）即有認為賭博為法令

禁止之行為，其因該行為所生債之關係原無請求權之可言，除有特別情形外，縱使經雙

方同意以清償此項債務之方法而變更為負擔其他新債務時，亦屬脫法行為不能因之而取

得請求權。 

本題中，甲原先簽立借據之緣由，乃係基於甲、乙間事後合意將賭債以債之變更方式變

更為借款債務，則此債之變更仍屬前述以合法手段達成賭博罪所禁止之相同效果（發生

賭債）的脫法行為，自應認為其不生私法上之效力。因此，乙雖得本於該借據於清償期

屆至後向甲請求返還借款，但甲亦抗辯該借款係由原來違法之賭債經債之變更而來，應

屬脫法行為而無效，並據以拒絕給付。 

乙另得本於普通抵押權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並就賣得價金優先受償，丙雖不得主張其設定

抵押權之意思表示係受脅迫為之並據以撤銷，但仍得主張該普通抵押權因欠缺成立上之從

屬性而無效： 

按表意人之意思表示係被脅迫所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 92條第 1項定

有明文。又所謂脅迫者，係故意以不法或不當之惡害預告使表意人發生畏怖之行為。故

行為人故意以不法脅迫之手段，使表意人因其脅迫心生畏怖，表意人因心生畏怖而為意

思表示。 

其次，普通抵押權者，係指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供其特定債權擔保

之不動產，得就該不動產賣得價金優先受清償之權（民法第 860條）。而由於普通抵押

權係以確保特定債務清償為目的所設定之擔保物權，故其應具有擔保物權之從屬性，例

如基於發生上之從屬性，被擔保之特定債權應先有效存在，始得為其設定普通抵押權。

若擔保已發生債權而設定普通抵押權，於設定登記完畢後發現所擔保之債權有不成立、

無效、被撤銷或其他使債權歸於消滅之情形，該普通抵押權仍因違反發生之從屬性而不

生效力。 

本題中，甲雖於乙之脅迫下，求得丙之同意，將丙之房屋為乙設定普通抵押權，但此一

抵押權設定行為係由丙與乙為之，而乙為脅迫對象並非表意人丙，故丙尚不得以其設定

抵押權之意思表示受乙脅迫而主張撤銷之。然而，甲、乙間將賭債變更為借款債務之行

為既因構成脫法行為而無效，則乙自始對甲既無存在合法有效之債務，基於擔保物權發

生上從屬性，丙為無效債務所設定之普通抵押權應仍不生效力，丙得據此對乙主張塗銷

該不存在之抵押權登記（民法第 7676條第 1項中段）或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強制執行

法第 14條）。 

三、甲授權乙代將名下座車出售，且約定不得低於 50 萬元，經過半年乙並無任何進展，甲遂對乙

表示撤回授權。乙不甘努力白費，仍以甲之名義將該車以 40萬元價格出賣與不知情之丙，並

交付該車，問甲丙間之法律關係如何？（30分） 

【擬答】 

代理人乙逾越原先授權範圍且於本人甲撤回授權後再以甲之名義與丙訂立之汽車買賣契約

應屬（廣義）無權代理行為： 

代理行為，係指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向第三人所為意思表示或接受第三人

所為之意思表示，而對本人直接發生效力之行為（民法第 103條）。又合法有效之代理

行為，應以代理人有代理權且代理行為係在代理權限範圍內作成為前提，故如「代理行



為逾越代理權範圍」或「代理權已消滅」者，即非有權代理。 

本題中，原先乙雖經甲之授權而就甲之座車有出售之代理權，但甲於授權同時既已限定

出售金額不得低於 50萬元，且事後甲又對乙表示撤回授權而使乙之代理權消滅。因此，

乙事後以甲之名義將該車以 40萬元價格出賣與不知情之丙的行為，不但逾越原先授權範

圍，亦屬代理權消滅後所為，應屬（廣義）無權代理行為。 

如並未有其他使丙善意無過失信賴乙仍有得以 40萬元出售汽車之代理權的外觀事實存在，

甲應得拒絕承認該汽車買賣契約，丙僅得向乙請求無權代理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廣義之無權代理行為包括「表見代理」與「狹義無權代理」二種情形，依民法第 107條

之規定，本人如授與代理權予代理人，但事後將代理權限制或撤回者，其代理權之限制

或撤回即不可對抗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此有認為屬於具有「代理權繼續存在之外觀」

的表見代理。但本條之適用，應以善意第三人有正當理由信賴代理權之繼續存在（表見

代理之權利外觀事實）為限，例如本人對於第三人表示授與代理權予代理人（外部授

權），但事後僅向代理人表示限制或撤回代理權（內部限制或撤回）時，善意無過失之

第三人方能主張民法第 107條之效力。 

其次，如（廣義）無權代理行為未有代理權之外觀者，即屬狹義之無權代理，依民法第

170條第 1項規定，無代理權人以本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無論債權行為或（準）

物權行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於本人承認前，無權代理行為屬效力未

定。又如本人拒絕承認者，依民法第 110 條規定，無權代理人應對善意之相對人負損害

賠償之責。 

本題中，丙依題意雖對於本人甲有限定授權範圍（出售金額不得低於 50萬元）或事後撤

回授權等情事均屬善意，但仍未有其他事實足以顯示丙有正當理由信賴乙之代理權繼續

存在或其範圍之外觀事實存在，故丙仍難主張民法第 107條之效力。則乙代理甲與丙所

訂立之汽車買賣契約仍屬效力未定之狹義無權代理行為，須經本人甲之承認始生效力。

如甲拒絕承認者，善意之丙僅得向無權代理人乙依民法第 110條請求損害賠償。 

結論 

由於本題中並未有其他外觀事實顯示丙可合理正當信賴乙有得以 40萬元出售汽車之代理權

存在，則乙代理甲與丙所訂立之汽車買賣契約仍屬效力未定之無權代理行為，須經本人甲

之承認始生效力。 

 


